附件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

野生植物保护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立法目的〕 为了保护、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植物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区域内笃斯越橘、红豆越橘、金莲花、杜香、偃松、桦树等非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和利用，适用本办法。
国家、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的保护和利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基本原则〕 野生植物保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合理利用、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构建政府主导、部门协同、企事业单位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机制。

第四条〔政府和有关部门职责〕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及其县（市、区）人民政府（以下统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野生植物保护工作的领导，推动部门间的信息共享，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行野生植物保护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野生植物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野生植物保护工作。

第五条〔鼓励科研〕 鼓励、支持开展野生植物资源保护、利用的科学研究以及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

第六条〔宣传教育〕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开展野生植物保护宣传教育，普及野生植物知识，提高公民保护野生植物的意识。
第七条〔社会监督〕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植物资源的义务，对侵占或者破坏野生植物及其生长环境的行为有权举报。

第八条〔资源调查和监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野生植物资源的种类、数量、生长和分布状况等组织调查，并对野生植物资源变化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建立资源档案，加强野生植物资源的保护。
第九条〔保护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结果，编制本级野生植物资源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十条〔采集技术规范〕 大兴安岭地区行政公署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经科学论证后，制定野生植物采集技术规范，对采集工具、采集方法、采集植物成熟度等作出规定，并对外公告。

采集野生植物应当遵守野生植物采集技术规范。
第十一条〔采集方案〕 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遵循采大留小、采密留稀、划片轮采、采育结合的原则，制定野生植物采集方案，合理确定采集期、采集区、采集种类、采集方法等。野生植物采集方案应当对外公布。
第十二条〔采集备案〕 采集野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采集前将林权单位同意采集证明以及采集期、采集区、采集种类、采集方法等向采集地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单位和个人采集自用、生态旅游体验式采摘野生植物除外，具体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对外公告。
县级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备案回执，及时对外公布野生植物采集备案情况。
第十三条〔禁止行为〕 野生植物采集禁止行为，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采集笃斯越橘、红豆越橘、偃松果实的，禁止抢采、掠青、折枝、掘根；

（二）采集桦树汁的，禁止违规打孔取汁；

（三）采集金莲花、杜香的，禁止掘根；
（四）经营利用野生植物的，禁止收购、加工、销售、运输明知是非法来源的野生植物；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
第十四条〔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野生植物采集行为进行监督，指导、督促采集野生植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采集技术规范采集野生植物，对违反采集技术规范等行为应当及时制止、纠正。
第十五条〔定期巡护〕 各级人民政府、国有林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加强护林队伍建设，应用无人机、摄像头等科技设备，提高巡护野生植物资源的能力。

护林队伍应当开展日常巡护，发现违法采集野生植物、破坏野生植物生长环境等行为，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十六条〔推动产业发展〕 鼓励、支持野生植物保护与野生植物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采取多种方式发展野生植物产业，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提高野生植物产品价值。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单位和个人依托野生植物资源发展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培育、引进野生植物精深加工企业，推动生态产品区域品牌建设。

第十七条〔发挥行业协会作用〕 鼓励行业协会、商会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促进野生植物产业发展。
第十八条〔违规采集野生植物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采集期、采集区、采集种类之外采集野生植物的；违反采集技术规范采集野生植物致使野生植物受到毁坏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毁坏野生植物价值一倍至五倍的罚款。
第十九条〔违法收购等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收购、加工、销售、运输明知是非法来源的野生植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可以处违法收购、加工、销售、运输野生植物价款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盗采野生植物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盗采野生植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盗采野生植物价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条〔罚款限额规定〕 本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罚款数额，最高限额按照《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政府规章罚款限额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法律责任〕 野生植物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在野生植物保护工作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另行规定〕 法律、法规对野生植物保护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